
序号 赞助商权益类别 支持单位                                                 

一、三亚亚沙会知识产权的使用权

（一）使用权类别

1 三亚亚沙会徽记广告宣传方面的使用权 有

2 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授权称谓在广告宣传方面的使用权 有

3 三亚亚沙会单体标志的使用权 无

4 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授权的组合标志、赞助标志使用权 有

5 三亚亚沙会吉祥物图标的使用权 有

6
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授权的资料使用权（动静态影像、声音、海报
及色彩）

有

（二）使用权限范围：在互联网（仅限于企业的主页）上使用、电视内容、广播内容、报纸内容、
杂志内容、信纸、信封、名片、企业宣传册、产品宣传册。二、广告机会

7 赛事官网上展示与赞助商合作的新闻报道 无

8 优先购买赛事官方宣传出版物版面（如有） 第五优先权

9 竞赛场地内A字板展示 无

10 赛场内大屏幕展示 无

11 享有赛会提供的赛时城市广告位的优先购买权 第五谈判权

12 优先购买赛事转播时段广告权 第五谈判权

三、荣誉待遇

13 颁发合作牌匾 有

14 成为三亚亚沙组委赞助商俱乐部成员 有

15 三亚亚沙组委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有

四、接待服务

16 赛时酒店接待（不低于4星级标准） 1间夜

17 赛时餐饮接待人数 1人

18 赛时接待专车服务 有

19 贵宾出入证和贵宾车证 无

20 注册卡和车辆证件 有

21 额外房间的租用优先权（如有剩余） 第五优先权

五、门票待遇 

22 开幕式贵宾席位 无

23 开幕式普通票数量 无

24 闭幕式贵宾席位 无

25 闭幕式普通票数量 无

26 单项比赛门票数量 1张（每天）

27 额外门票的优先购买权（如有剩余） 第五优先权

六、主题宣传活动（部分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28 火炬传递参加权 无

29 火炬传递活动赞助权 第五谈判权

30 配套活动冠名赞助的谈判权 第五谈判权

31 参与三亚亚沙会组委会组织的公关及推广活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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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赞助商识别计划（企业标志） 小于供应商标志

32 享受指定区域的户外广告识别的权利 无

33 享受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总部识别的权利 无

34 享受三亚亚沙会组委会官方网站识别的权利 无

35 享受三亚凤凰机场、三亚站识别的权利 无

36 享受场馆周边地区识别的权利 无

37 享受三亚亚沙村识别的权利 无

38 享受三亚亚沙会宣传片识别（电影/录像）的权利（如有） 无

39 主办城市道路沿线的宣传制作物上展示企业品牌标志 无

40 场馆通道及入口处企业品牌元素展示 无

41 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企业标志展示（标志墙) 有

42 赛事工作证上印制赞助商品牌标志 无

43 赛事门票背面印制赞助商品牌标志 无

44 赛事官方宣传出版物上展示赞助企业品牌标志（如有） 有

45 享受赞助商接待酒店识别的权利 有

八、参与反隐性营销计划 无

九、现场产品展示及销售 第五优先选择权

十、产品类别的排他权 无

十一、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接受和使用合作企业的产品 有

十二、定制化权益谈判权 无

注释：

1、凡权益表中未注明费用承担的相关列项，其费用安排均由双方商定。

2、“三亚亚沙会徽记”是指：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提供的标志使用手册中描述的与三亚亚沙会相关的
标志、徽标、吉祥物和任何其他官方创建的象征形式。为避免歧义，与三亚亚沙会主题活动有关的徽
记除外。

3、“授权称谓”是指：赞助企业与三亚亚沙会关系的称谓以及协议签订后三亚亚沙会组委会授予赞
助企业的其他称谓。

4、“单体标志”是指：三亚亚沙会的官方发布的一系列与赛事活动和专项职能相关的独立标识，除
“会徽”外，通常还包括“志愿者标志”“火炬传递标志”“竞赛单项标识”等。

5、“组合标志”是指：经三亚亚沙会组委会事先书面认可的，由下列部分组合形成的标志：三亚亚
沙会徽记、授权称谓、企业标志。 

6、“赞助标志”是指：三亚亚沙会徽记和授权称谓的组合标志，但是与主题活动相关的徽记和授权
称谓除外。 

7、“赛事官方宣传出版物”是指：三亚亚沙会组委会出版的用于赛事宣传的书刊、图画等印刷品。

8、“赞助企业通过互联网使用”是指：通过互联网行使权力仅应通过赞助企业总部所在国区域内且
面向区域内受众的网站来进行。赞助企业可以向亚奥理事会提交在面向区域外受众的网站行使该等权
利的申请，但需获得亚奥理事会事先书面批准。

9、“谈判优先权”是指：三亚亚沙会高级合作伙伴拥有第一谈判权和优先权，合作伙伴拥有第二谈
判权和优先权，赞助商拥有第三谈判权和优先权，供应商拥有第四谈判权和优先权，支持单位拥有第
五谈判权和优先权，但不排除亚奥理事会合作伙伴及转播商在某些方面享有高于三亚亚沙会高级合作
伙伴的权利。

10、赞助商享有的具体权益应以赞助合同的约定为准。

11、以上所述内容最终解释权归三亚亚沙会组委会。


